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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一农妇骗 89人 338万！老人当心“精致”骗局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陈婧雯 通讯员 李灿

做生意亏损了，大多数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把
欠款还清。但湘潭县的一个农妇，却选择了“拆
东墙补西墙”：宣称“成立养老产业公司”，以

“丰厚的报酬”骗取老年人的养老金，用来
填补生意失败的亏空。

高端的公寓、美丽的池塘、优越的居住
条件……这些“眼见”的景象都只是她用来吸

引老人的假象，一旦投钱进去
就血本无归。

近日，湘潭市中级
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
样一起“养老产业”

的诈骗案件，法官提醒，近
年来，不法分子的诈骗方式复杂多样，骗局的包装也更加精致

完美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

 “被告主观上并没有真正想要去

经营养老公寓，她只是想融资填补自己

做生意的亏损。”2 月13日，湘潭市中

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易庆向今日女报

/ 凤网记者讲述了近期审理的一起养老

诈骗案件。

57岁的王琼是湘潭县人，初中毕业

后在家务农。2005 年，王琼先后在村

里开办了采石场、打米厂，但到了2018 年，

王琼的采石场和打米厂亏损，资不抵债，

负债将近六百万。

为了还清生意亏损欠下的债款，同

年10月，王琼和舅舅周辉（另案处理）

等人提议和谋划，决定通过开办养老公

寓来融资还债。于是，王琼在湘潭县租

下了一所废弃学校进行了改造，成立了

湖南某养老产业有限公司，由她自己担

任公司法人。

在未经国家相关金融部门许可、未

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、且无经济来源和经

营能力的情况下，王琼以合同金额 26%

为提成费用，找到了以黄成（另案处理）

为首的营销团队，以公司的名义进行虚

假宣传。易庆告诉记者，在此之前，黄

成及其团队曾经在外省从事了多年养老

诈骗的营销，积累了一定的虚假宣传的

经验。

在营销团队的操作下，王琼在湘潭市、

湘潭县���通过��传�、����、县���通过��传�、����、

营销团队上课等多种方式，虚构营业资

质吸引“客户”，并以可以享受“居住优惠

权”“消费补贴权”“持卡优待权”“优先

入住权”“转让、惠赠、继承权”等权益

为诱惑，诱使老年人前来“投资”，签订

老年公寓预订居住合同，缴纳预订金。

2018 年底至 2019 年 9月期间，王

琼等人共向 89人非法吸收资金共计

338.3万余元。

在这过程中，曾有投资的人怀疑自

己上当受骗，想找到王琼要个�法。为

了打消众人的疑惑，王琼找到了一支工

程队，请他们平整一下废弃的房屋，修

补附近的水泥路，营造出公司实力雄厚

以及老年公寓正在建的假象。

但王琼负债累累，并没有实际履约

能力。2019 年至 2020 年间，王琼团伙

便以对外�包工程的方式骗取工程队带

资进场，骗取他人钱财 120万元。王琼

及其团伙向一些工程队收取了工程保证

金，假意承诺到某一时候可以开工。

由于王琼将钱全部用来填补亏空，

一直没能兑现当初承诺的养老公寓，

有人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选择报警追

回损失。立案查询到相关证据后，警

方将该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，湘潭县

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琼犯集资诈

骗罪、合同诈骗罪，向湘潭县人民法

院提起了公诉。

自 2022 年 4 月，全国

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

项行动来，各级人民法院扎

实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

行动，以实际行动维护老年人合

法权益。

近日，邵阳市人民法院同样审

理了一起以筹建养老公寓为名非法

吸收资金的案件，61 岁的杨某某是

这起非法集资的主谋。

2015 年下半年，杨某某筹建夕

阳红老年公寓，因资金短缺，杨某

某在未经国家相关金融部门许可、

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决

定向社会公开融资。

杨某某先后与钟某某、王某签

订合同，约定由钟某某、王某自行

招募人员，以夕阳红老年公寓的名

义，在本地区针对老年人群体，通

过��传�、组织推介活动等方式，

以夕阳红老年公寓可以投资预订养

老床位、�据投资金额�年可�取、�据投资金额�年可�取�据投资金额�年可�取

7%-9% 不等的利息返现、投资满

三年未入住可退还全部本金等为诱

饵，吸引中老年人与夕阳红老年公

寓签订养老服务合同，并收取床位

预订金。订金。金。

据统计，2015年年底至2022年，

杨某某等人共向 910 人非法吸收资

金共计 4606 万元。

经审理，法院认为，被告�位

夕阳红老年公寓未经有关部门依法

批准，以高息回报、到期全额返现

等为诱饵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数额

巨大，扰乱金融秩序，其行为已构

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依法判处

其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。

被告人钟某某、王某参与非法

吸收公众存款的共同犯罪并从中收

取提成费用，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依法判处被

告人杨某某等三人七年至二年不等

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追缴被告�

位及被告人杨某某等三人违法所

得，按比例返还各集资参与人。

杨某某、钟某某、王某不服，

提起上诉。邵阳中院二审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。

湘潭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

告人王琼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

的，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，数额巨

大；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

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明知自己没

有实际履行能力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，

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

行为分别构成集资诈骗罪和合同诈骗

罪。在共同犯罪中，被告人王琼系主犯，

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指挥的全部

犯罪处罚。

为此，法院判决王琼犯集资诈骗罪

和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；责令被告

人王琼退赔被害人集资诈骗款。一审

结束后，王琼不服，提起上诉。

“二审时，王琼提出认为自己是从

犯，周辉才是主犯。”易庆告诉今日女

报 / 凤网记者，但经过审查，认定王王

琼为主犯的理由有三�一、积�参与主犯的理由有三�一、积�参与有三�一、积�参与�一、积�参与

养老诈骗犯罪活动的谋划和实施；二、

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；三、所吸收的

资金为其所控制。

因此对于王琼的这一申诉，法院不

予支持。最终，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再次确认系主犯，集资诈骗与合同诈骗二罪并罚

农妇经商负债数百万，假装建老年公寓诈骗还债

 “虽然这两个案子都是打着‘养

老产业’的幌子进行诈骗，但�据

主观上的不同，所判决的罪名�不的不同，所判决的罪名�不不同，所判决的罪名�不

相同。”易庆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

者，“集资诈骗罪”和“非法吸收公

众存款罪”区分重点在于吸收资金

的目的�在王琼案件中，由于她一开�在王琼案件中，由于她一开在王琼案件中，由于她一开

始并没有想要从事养老产业，只是

通过这个借�来非法占有资金，填

补自己生意的亏空，并没有将资金

投入到所谓养老公寓的建设中，仅

有的一点建设�是靠合同诈骗得

来。�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�“以非

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诈骗方法非法

集资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上七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 ; 数额

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七

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

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”因此，法院

判决王琼为“集资诈骗罪”。而在邵

阳杨某某案件中，他主观上没有非

法占有的目的，所吸收的资金大部

分用于养老产业的生产经营，�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七

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�“非法吸收公

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扰

乱金融秩序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�处罚金；

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

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

处罚金；数额�别巨大或者有其他；数额�别巨大或者有其他数额�别巨大或者有其他

�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

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 则被认定为非

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。

易庆表示，自全国开展打击整

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有

更多的养老诈骗案件被曝光。俗话

�“眼见为实”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

眼见�不一定为实。近年来，不法

分子的诈骗方式越来越复杂多样，

骗局的包装�更加精致完美。以王

琼一案为例，参与“投资”的老年

人均亲身考察过王琼�中的“在建

养老公寓”，当看到建筑的外墙粉

刷了，外面的水泥路修好了，在这

种精心设计的假象下，他们纷纷相

信了王琼所�的“养老公寓”的居

住条件和投资回报率都比较好。

但多数情况下，投资回报明显

偏高很可能是投资陷阱，而不是天

上掉下来的“馅饼”。易庆提醒，

老年人可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，

了解相关企业是不是经过法定注册

的合法企业、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

等。如果主体身份不真实，则有欺

诈嫌疑；面对亲朋好友的推荐和劝

�时，�要留个心眼，仔细思量、

审慎决策，多与儿女商量，以防成

为亲朋好友�展下线的目标。如�

现非法集资犯罪线索，及时向公安

机关报案。

900 余名老人被骗超4000万，
花甲老人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

法官说理：眼见不一定为实，老人做投资决定
前可多与儿女商量

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除易庆外，其他人均为化名）


